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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，全面、准确、客观地了解

试用期内副处级干部的政治素质、业务能力和履行岗位职责情况，

根据中共中央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及中组部《党

政领导干部任职试用期暂行规定》的精神，现就做好我校副处级

干部任职试用期满考核工作制定如下方案： 

    一、考核原则 

  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管干

部，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事业为上、公道正派，注重实绩、

群众公认，客观全面、简便有效的原则，不断加强干部队伍的管

理、监督与培养，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

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。 

    二、考核对象 

    2020年提拔的并有试用期的副处级干部（名单见附件 1） 

    三、考核时间 

    2021年 10月 

    四、考核程序 

    考核形式采取个人总结、民主测评、个别谈话等方式进行。

其基本要求和程序如下： 

    1.个人总结。被考核的副处级干部根据考核内容对试用期的

全面情况进行总结，写出书面报告（1500字以内）。主要内容包

括：在一年试用期内的思想政治表现、组织领导能力、工作作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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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实绩和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，重点是对所任职务的适应能

力和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总结。同时，本人需填写《河南应用技

术职业学院副处级干部试用期考核表》（见附件 3，表内民主测

评情况不需填写）。 

    2.民主测评。参与试用期考核的副处级干部的个人总结将在

网上进行公示；会议测评期间，全体中层干部需填写《副处级干

部试用期满民主测评票》（见附件 2）。 

    3.个别谈话。由党委组织部牵头，采取个别谈话方式，广泛

征求被考核人所在党总支的中层干部，副科级干部（一名或两名

代表），教职员工代表（初级或中级职称代表一名、副高职称代

表一名）对考核对象的意见和评价。 

    五、组织领导 

    副处级干部试用期满考核在校党委的领导下，由学校党委组

织部牵头，各党总支配合实施，纪委（监察处）负责对考核工作

进行监督，同时受理师生员工的检举、申诉。 

    六、结果运用 

    经考核胜任现职的，正式任职；不胜任的，将按中共中央《党

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和中组部《党政领导干部任职试

用期暂行规定》处理。考核结果和意见，将填入《河南应用技术

职业学院副处级干部试用期考核表》，存入本人档案。 

    联 系 人：刘  钊 

    联系电话：13939067070（617070） 

 

    附件：1.试用期满副处级干部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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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2.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领导干部试用期考核表 

          3.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副处级干部试用期满 

            考核民主测评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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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

1 徐  娟 女 老干部处处长 

2 张  凡 男 团委书记 

3 黄体锐 男 院长办公室主任 

4 朱  冰 男 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

5 黄双成 男 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

6 王  雷 男 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

7 李向民 男 体育教学部主任 

8 田军民 男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

9 赵  扬 男 应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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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姓名 
岗位名

称 

测评意见 

优秀 称职 基本称职 不称职 

      

 

注：请在“测评意见”栏内您认为合适的意见栏打“√”，多选或空

白票视为无效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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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

副处级干部试用期考核表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部  门： 

 

姓  名： 

 

 

填表日期: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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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  性别  专业技术职务  

试用职务  政治面貌  

任职时间  出生年月  

 

试 

 

用 

 

期 

 

工 

 

作 

 

总 

 

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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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

测评

情况 

参加人数  有效票数  

优秀  称职  基本称职  不称职  

党委

组织

部意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学校 

党委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备注 

 

注：1.此表内容字体为“宋体”、字号为“小四”，A4 纸双面打印； 

    2.此表存入本人干部档案，填写时务必注意； 

    3.任职时间如不清楚可联系党委组织部。 

 

中共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2021年 10月 27日印发 

 


